
 

住宿条款 

 

为了确保酒店的公共性质以及客人的安全舒适的住宿，我们要求您遵守以下规则。如果您不遵守这些规则，我们可能会

拒绝允许您继续入住或使用酒店内的设施。此外，如果您损坏建筑物内的任何设备或固定装置，您可能需要支付费用。 

笔记 

(1) 请勿未经允许将客房用于住宿以外的用途。 

(2) 请勿在走廊或客房内使用明火取暖或烹饪。 

(3) 为防止火灾，请勿在床上、禁烟房间或其他可能引起火灾的地方吸烟。 

(4) 请不要邀请外来的访客进入您的房间并允许他们使用您房间内的设施和物品。 

(5) 请不要将任何物品从酒店或客房内的指定位置移走。 

(6) 请勿对酒店或客房内的固定装置和配件进行任何未经授权的更改或改动。 

(7) 未经许可，请勿在大楼内分发广告材料、出售物品或向其他客人收集捐款或签名。 

(8) 我们可能会拒绝任何患有可能给其他客人带来不适或不便的疾病的人的住宿。 

(9) 请不要将您的物品留在走廊或大堂。 

(10) 请注意，从客房拨打的任何电话均需支付设施使用费。 

(11) 严禁在建筑物内或客房内拍照，因为这可能会给其他客人带来不便。 

(12) 请在大堂见面。 

(13) 最多（最多）我们会接受三天三夜不清洁的请求。若客人抵达后已超过三天三夜，客房将根据设施管理条款和

条件进行清洁，以保持卫生。 

 



第 1 条（条款的适用） 

与本酒店均受本条款的约束，本条款未规定的事项受法律、法规和/或习惯的约束。 

1. 本酒店将遵守有关信用卡预订的规定，但具体细节将以信用卡公司和酒店附属机构之间的条款和条件为准。 

2. 如果酒店的规定不违反当地法律法规，酒店可能会实施单独的特殊措施。 

3. 若本酒店遵守不违反任何法律或法规的特别条款，则特别条款应优先于前款规定。 

 

第二条（拒绝住宿） 

下列情况下，酒店可能会拒绝住宿： 

1. 当住宿申请不符合这些条款和条件时 

2. 由于客房已满，没有空房时 

3. 当寻求住宿的客人被认为有违反住宿相关法律法规或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危险时。 

4. 如果顾客因过度醉酒或其他原因被认为有可能给其他顾客带来重大不便，或者顾客的行为给其他顾客带来不便 

5. 当寻求住宿的客人被明确确认为携带传染病时 

6. 当客人要求不必要的赔偿时 

7. 如果确定您持有宠物、危险药物或武器。 

8. 因自然灾害、设施故障等不可避免的原因，无法满足您的要求时。 

9. 根据韩国法律规定，无法提供住宿时 

10. 如果酒店因劳资纠纷或其他紧急情况而中断运营 

11. 住宿者以在预订的房间或本酒店内“销售商品等”等为自己或第三方谋取利益为目的进行预订时 

12. 持有散发恶臭的物品、超过合理数量的物品其他被认为对其他客人的安全构成威胁的物品时。 

 

第三条（姓名等的标示） 

1. 本酒店在收到住宿预订时，可能会要求客人在住宿前在指定的期限内清楚地表明以下详细信息： 



(1) 入住酒店的客人的姓名、性别、国籍、年龄和职业 

(2) 入住日期及预计抵达时间 

(3) 本酒店认为必要的其他信息 

2. 如果客人希望在前款第 2 项规定的住宿日期之后延长住宿时间，本酒店将在提出延期申请时将其视为新的住宿合

同申请。 

 

第四条（押金） 

1. 仅当您通过押金或信用卡担保时，本酒店才会保证您的预订。 

2. 取消预订时，本酒店将根据第 5 条收取费用，并退还剩余金额（如有）。 

3. 如果需要通过信用卡收取取消费，我们将 News 您酒店代表的姓名、信用卡号、日期和金额。 

4. 如果未能在本酒店指定的日期之前支付所有押金，则住宿合同将失效。然而，这仅适用于本酒店在指定支付押金的

到期日时已通知客人的情况。此外，还不包括以下情况： 

(1) 当天使用自助值机的顾客 

(2) 酒店老板或酒店员工 

 

第五条（取消预订） 

1. 如果客人在预定入住日期的 24 小时内取消预订，本酒店将收取相当于一晚住宿费的取消费。然而，对于每晚超过 

10 间客房的团体预订，条款和条件将按照第 4 节中的规定执行。 

(1) 如果您在入住日期前 1 天取消：无需支付取消费 

(2) 如果您在入住后 1 天内取消，我们将收取第一晚的住宿费。 

(3) 如果客人未出现或未提前通知而未入住，则将收取第一晚的住宿费。 

(4) 发生自然灾害时：不收取取消费 

2. 上述取消政策可能根据酒店的合同或促销活动而发生变化，因此请务必在预订时查看取消政策。 

3. 如果您在入住期间减少日期，这将被视为取消，因此请至少在入住前一天 News 酒店您的确切日期。 

4. 对于拥有 10 间或以上客房的团体，我们将适用收到您的预订后发送给您的预订确认书中所述的取消费用政策。 

5. 如果客人未在住宿当天午夜之前到达（或如果客人提前声明则在预计到达时间后两小时之内到达）且未联系本酒店



可视为客人已取消住宿合同。 

 

第六条（取消预订） 

1. 除另有规定外，本酒店可能会在以下情况下取消您的预订： 

(1) 认为符合第二条第一款至第十二款规定的情况 

(2) 如果您未在本酒店规定的期限内支付预订押金 

(3) 如果您要求披露第 3 条中的事项，但没有披露 

(4) 不遵守使用条款所规定的禁止事项（仅限于防火必要等）时，例如在卧室吸烟、破坏本酒店设备其他。 

2. 根据前款规定取消住宿预约时，本酒店不收取客人尚未享受的服务等费用。 

 

第七条（住宿登记） 

入住酒店的客人必须在入住当天在本酒店前台登记以下详细信息。 

1. 第三条第一款有关事项 

2. 对于外国人，护照号码、入境日期、入境地点 

3. 韩国人为居民登记号码（出生日期的 6 位数字） 

4. 地址、出生日期 

5. 出发日期和预定出发时间 

6. 酒店认为必要的其他信息 

 

第八条（入住时间） 

1. 入住时间为 15:00 之后。 

2. 我们可能会要求您以信用卡或现金支付相当于房费总额 1.5 倍的押金作为客房担保。 

 



第九条（退房时间） 

1. 退房时间为中午 12:00。 

2. 17:00 之前，将收取每晚房费的一半。 

3. 如果您在下午 5 点后退房，我们将收取全额房费。 

 

第十条（营业时间） 

酒店营业时间可能会临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第十一条（费用缴纳） 

1. 您应在退房时或本酒店收取费用时使用本酒店接受的付款方式或优惠券关于费用费用。但是，我们不接受个人支票。 

2. 如您主动不入住，本酒店仍将向您收取住宿费。房价以一间客房为基础，如果客人数量超过酒店规定的人数，可能会

收取额外费用。 

3. 本酒店为您提供客房并可供您使用后，即使您主动不入住，仍需支付住宿费。 

 

第十二条（遵守使用条款） 

入住酒店的客人在本酒店期间必须遵守本酒店的规章制度。 

 

第十三条（拒绝继续住宿） 

即使在客人入住期间，如果出现以下任何情况，本酒店也可能拒绝接待客人。 

1. 认为符合第二条第一款至第十二款规定的情况 

2. 如果您违反合同的任何条款 

3.  



第十四条（客人责任） 

客人从入住之时起必须遵守酒店的所有规定，并在离开房间时带走所有物品。 

 

第十五条（客房钥匙（不包括智能钥匙）的交付和归还） 

1. 客人在登记入住时将在前台领取客房钥匙，并在退房时将客房钥匙连同任何未付费用一起交回前台。 

2. 如果您在入住后丢失了酒店客房钥匙，必须立即前台挂失。 

3. 如果您丢失了酒店客房钥匙，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您都要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需要按照酒店的规定支

付赔偿金。 

4. 如果您在退房后保留了客房钥匙，则必须立即通过邮寄或其他方式将其退还给酒店。 

 

第十六条（委托物品等的处理） 

1. 对于顾客寄存在前台的物品或现金（仅限前台工作人员确认的现金）等贵重物品，寄存时会准备清单，若发生丢失、

损坏或其他损坏，仅针对酒店所准备清单上的物品，在故意或过失的情况下，方可进行赔偿。但是，对于现金和贵重

物品，如果本酒店披露物品的种类和价值，而客人未能这样做，本酒店将赔偿此类损失，最高金额为 500,000 韩元。 

2. 仅当客人在本酒店内持有的个人物品或现金（仅限前台工作人员确认的现金）等贵重物品未存放在前台，且因酒店故

意或过失而造成丢失、破损或其他损坏时，本酒店才会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但是，对于现金和贵重物品，如果本酒

店披露物品的种类和价值，而客人未能这样做，本酒店将赔偿此类损失，最高金额为 500,000 韩元。 

3. 我们不接受艺术品或古董等物品。 

 

第十七条（旅客行李及物品的保管） 

1. 如果您的行李在您入住前到达本酒店，酒店将负责保管您的行李（前提是本酒店在您抵达前已给予许可），并在您办

理入住手续时将其交给前台。 

2. 如果客人退房后发现其行李或物品遗失，本酒店原则上将等待失主的联系以本酒店询问并寻求指示。若无失主指示或

无法确定失主身份，贵重物品及含有个人信息的物品将于发现之日起七日内移交给就近的警察局，其他物品将于三个

月后处置。但，可能会影响卫生环境的食物、饮料、杂志等将被立即处理。 

 



第十八条（停车责任） 

当客人使用本酒店的私人停车场时，无论客人是否已将车钥匙寄存于酒店，本酒店仅借出车位，并不负责客人车辆的保

管。 

第十九条（客户责任） 

1. 如果因顾客的故意或过失行为给本酒店造成损失，酒店将承担赔偿责任。 

2. 因客人未遵守本酒店的规章制度而发生的任何事故，本酒店不承担责任。 

 

第二十条（本酒店的责任） 

• 如果酒店在履行或不履行住宿合同和/或相关协议时对客人造成损害，本酒店应赔偿客人的损失。但当原因不是

归咎于本酒店时则不适用。 

• 本酒店对住宿的责任自客人在本酒店前台登记时开始，至客人离开客房时结束。 

 

第二十一条（无法提供合同约定的客房时的处理） 

1. 当本酒店无法向客人提供合同规定的客房时，酒店将在征得客人同意的情况下，尽可能为客人安排其他地方同等标准

的住宿。 

2. 尽管有前款规定，如果本酒店应向客人支付相当于违约金的补偿费，作为赔偿金。但如果因酒店无法控制的原因而导

致无法提供客房，本酒店将不会支付赔偿。 

 

第二十二条（适用法律及管辖） 

本酒店与住宿客人之间因住宿合同而产生的任何纠纷，均应适用大韩民国法律，并受本酒店所在地有管辖权的地方法院

或简易法院的专属管辖。 


